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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申报指南（2018）

为大力推进我市绿色建筑发展，推广和普及适用于我市各类民用建筑中具有显著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保要求的技术与产品，确保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征集、评审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实施，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范围
（一）绿色建筑节地与室外环境技术
包括适宜本市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绿色建筑规划与设计技术；土地节约利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技术；屋顶绿化、垂直绿化、透水铺装、雨水花园、人工湿地等场地生态设计技术；绿色、清洁能源交通与建筑室外环境优化配置技术；绿色建筑规划与设计模拟技术及软件研发产品；区域及建筑群能源资源消耗、物理与生态环境的预测和诊断技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建筑信息模型的综合规划技术和绿色建筑集成设计方法等。
（二）绿色建筑能效提升和能源优化配置技术
包括能源与资源优化配置及节约利用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建筑群集中冷热源综合优化配置、能源梯级利用及余热回收、绿色建筑设备系统优化与能效提升、建筑供热与空调系统节能及计量技术；适用于绿色建筑的节能新技术与产品，如空调与采暖系统、照明装置、节能型电气设备、节能电梯及生活热水制备技术和产品；适合本市气候和经济条件的建筑围护结构、可再生能源耦合系统的集成技术等。
（三）绿色建筑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包括水资源及本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节水系统、节水器具和设备整装配套应用技术；雨水、再生水利用技术；景观水循环利用及景观植物高效灌溉技术；废水处理技术；供水系统管网的优化技术等。
（四）绿色建筑节材和材料资源利用技术
包括适用于绿色建筑的节能防火高耐久性功能建材产品，如集防火、保温、降噪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建筑墙体和屋面系统；能提升绿色建筑环境质量的功能材料、高性能快速修复材料、具备抗菌、防污、自洁净等特殊功能的建材产品；利用废弃物制造建材产品成套技术，如利用建筑垃圾、污泥等城市废弃物，利用电厂脱硫石膏、粉煤灰、冶金尾矿等工业废弃物规模化制造新型建材成套技术；高性能混凝土、大掺量掺合料及再生骨料应用技术等。
（五）绿色建筑室内外环境健康技术
包括绿色建筑室内环境质量健康保障关键技术，如建筑室内环境评价与监控技术，室内光环境（自然光导入技术等）、室内声环境（室内隔声、降噪技术等），室内通风（集中通风空调系统对室内空气质量监控技术），室内末端调节自主控制技术、优化室内热湿环境的可调节遮阳技术等；建筑室内复合污染防控技术，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及施工控制技术等；室内无障碍设施设计等产品及技术。
（六）绿色建筑施工与运营管理技术
包括绿色施工技术（施工现场节材、节水、节能、节地与环境保护技术等）；信息自动采集与智能交互管理技术（绿色建筑的环境、生态、建筑物、设备及安全服务等领域的信息采集和管理）；绿色能源智能化调控、大数据管理和监控技术（综合性智能采光控制技术、地热与协同控制技术、能源消耗与水资源消耗自动统计与管理技术、耗材管理技术、安全防范系统技术等）；绿色建筑环境管理技术（绿化管理技术、垃圾资源化管理技术、非传统水源水质智能监测技术）等。
（七）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技术
包括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结构加固和修缮适宜技术；既有建筑功能改造与增层改造技术；既有建筑室内外环境改善与提升技术；既有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技术；既有建筑被动式节能设计技术和以及既有建筑能源系统节能改造技术；中心城区既有建筑地下空间开发技术和设计方法；既有建筑群区域环境改善设计技术及施工现场减轻、降低扬尘、噪声、污水、建筑垃圾等技术；既有建筑群中不同类型建筑的资源配置与运营管理技术；既有建筑群综合性能诊断与检测评定技术等。
二、申报条件
（一）适应北京市域使用条件，可靠、经济、安全、成熟，且在绿色建筑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前瞻性、先进性，在产品性能指标或施工技术方面有一定创新，易于大面积推广应用。
（二）在京津冀地区试点示范工程和绿色建筑标识项目中实际应用，竣工一年以上且效果良好。
（三）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评估、验收）和专利的，申报技术无科技成果、专利权属争议。
（四）已经发布了产品和技术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
三、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为自愿参与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征集的技术持有企业、相关行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行业社会团体等法人单位。
 四、申报材料
（一）《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申报书（2018）》和《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申报信息表(2018)》；
（二）技术单位的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三）技术报告（应包含产品或施工技术特点、适用范围、主要性能指标、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环保措施、效益分析等内容）；
（四）成果鉴定（评估、验收）证书及成果登记文件；
（五）标准化报告（包括执行的国家、行业、北京市发布的标准、规范、规程、工法、标准图集，或者本企业制订的企业标准、操作手册、使用维护管理手册等文件）；
（六）技术或产品的专利、获奖证书；
（七）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或工程项目的质量检测报告；
（八）应用情况报告（在国内外建筑工程中的应用基本情况，重点是在北京市工程应用情况）和两家以上用户的施工许可及采购合同；
（九）如申报单位与科技成果鉴定（评估）证书上成果完成单位不一致，应出具申报单位拥有该成果的相关说明。科技成果受让单位，应提交科技成果转让合同复印件；
（十）企业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等相关文件。
五、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绿色建筑适用技术的申报单位需登录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http://www.bjjs.gov.cn/），点击“工程建设”栏目的绿色建筑频道，登陆“北京市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适用技术申报系统”进行注册，进入绿色建筑类申报系统后，按照申报类别在新增类或复审类系统中进行申报。其中复审类指已列入《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推广目录（2016）》的技术项目。申报单位需按系统具体要求详细填写申报信息，上传申报材料，完成网上系统申报工作（网上系统截止申报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
（二）经形式初审合格后的项目需要在专家评审时现场提交申报单位盖章的《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申报书（2018）》、《北京市绿色建筑适用技术项目申报信息表(2018)》，申报材料中所要求的（四）、（六）、（七）项材料的纸本原件及复印件，申报技术介绍PPT，并配合做好专家评审工作。
（三）申报材料应做到文字精炼，数据真实、可靠。申报材料存在虚假内容的，将不予受理其适用技术的申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彬、白羽
电话：59958280、85295857
传真：5995821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3号楼2层（邮编：100039）
邮箱：zjwkjcjzx@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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